关于优化上海市农村综合帮扶涉及“造血”项目扶持政策的建议

2018年12月，上海市委市府部署启动新一轮农村综合帮扶工作。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应勇指出，要按照“帮扶力度要加大、帮扶资金要增加”的原则，以创新的思路、精准的措施深化农村综合帮扶，进一步增强“造血”能力，让郊区农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使上海的乡村成为国际化大都市的亮点和美丽上海的底色。

此次帮扶与以往最大的不同就是强调要通过扶持“造血”项目，增强农村地区尤其是经济薄弱地区的发展动力，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此次，各郊区均成立了区级“造血帮扶”的平台公司来运作具体项目。上一轮帮扶中，奉贤区率先在全市成立了上海百村实业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作为“造血帮扶”平台，五年累计分红3.2亿。在新一轮帮扶工作中，奉贤又新成立了两个“百村”公司：一是上海百村富民经济发展有限公司，该公司作为奉贤区新一轮“造血帮扶”市区两级帮扶资金的承载平台，已完成了此轮帮扶中全市首个“造血”项目的收购和运营；二是上海百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完全依照市场化原则运作，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共同持股，各股东同股同权，日常由参股国有企业进行经营和管理。

运行一年多以来，百村富民和百村科技运行良好，分别有916.32万和1379.38万元的利润，但由于企业是完全市场化运作的，在产生利润的同时，也需要按其利润额25%缴纳所得税，预计全年纳税额约为229.08万元和269.3万元。“造血帮扶”项目出于集体资金安全性角度出发，通常会着重考虑资金安全，因此每年的分配压力较大，为此奉贤区已将上海百村实业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和上海百村富民经济发展有限公司的区级税收留存部分“颗粒归仓”全部返还给了相应帮扶平台。

为推动我市“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落实，切实达到提高村民富裕的要求，围绕此次上海市农村综合帮扶的“造血”项目特建议如下：

一、建立市级层面的“造血帮扶”平台认定体系。对由集体经济组织全资或占绝大多数股权成立的并用于提升本地区村民资产性收入的平台型企业应认定成为市级“造血帮扶”平台。

二、对于市级“造血帮扶”平台企业，市、区两级政府应通过税收减免、返还，贷款贴息等形式予以财政策支持。对于由集体经济组织参股，但企业实质完全用于“造血帮扶”项目的公司，可按照集体经济组织参股比例进行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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